
 

制定新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人權議題說明會-民間團體場次 
發言規則 

為使會議順利進行，敬請配合下列事項，感謝您的合作： 

1. 會議將於 14 時開始，請各與會人員準時入座。 

2. 本會議主辦單位將全程錄音、錄影。為確保會議品質，會議進行期間敬請

保持安靜，並將您的手機關機或調至震動；會議進行中禁止拍照及錄影。 

3. 本會議室禁止飲食及吸煙。為尊重在場與會人士，請勿於會場內通話、大

聲喧嘩，致干擾議事進行，如有妨礙、干擾會場議事運作順暢之情事，主

辦單位得制止或要求其離開會場。 

4. 為利會議之進行，欲發言者請先舉手取得主席同意後再發言，並請開啟麥

克風；提供意見前，請先說明您的服務單位、姓名及職稱。請尊重他人發

言，勿有人身攻擊之言論。 

5. 每團體或每人發言時間以3分鐘為限，2分鐘時按一短鈴聲，3分鐘時按一長

鈴聲提醒，請即停止發言；如為手語使用者、口語障礙者或需他人協助翻

譯者，發言時間延長一倍。發言內容與書面或先前發言內容相同意見者，

請簡要說明，以節省時間。 

6. 本次會議未及發言或尚有補充意見者，請於 114 年 11 月 25 日（星期二）

前 ， 填 寫 線 上 意 見 表 單 （ 網 址 如 下 ：

https://forms.gle/6wwdMLBHoFwDRny79；另可掃描下方 QR Code）。 

7. 本會議各界提供之意見，主辦單位將於本院網站上公開。 

本次會議除說明新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人權議題之擇選過程、考量原則及其

依據因素與標準外，主要係聽取民間團體就新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議題架構

（草案）之建議，作為後續修正與完善參考，事前提交意見之民間團體將安

排優先發言。 


